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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 
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[2020 年第 34 至 38 號法律公告、檔號：
THB(T)CR 1/4651/2019，以及立法會 LS65/19-20
及 CB(4)592/19-20(01)至 (05)號文件 ] 

 
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)。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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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主席總結時表示，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

並普遍支持下列 5 項附屬法例：  
 

(i) 《 2020 年行車隧道 (政府 )條例 (修訂
附表 1)公告》 (2020 年第 34 號法律
公告 )；  

 
(ii) 《 2020 年 行 車 隧 道 (政 府 )(修 訂 )

規例》 (2020 年第 35 號法律公告 )；  
 

(iii) 《 2020 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 ) 
(修訂 )規例》 (2020 年第 36 號法律
公告 )；  

 
(iv) 《 2020 年青馬管制區 (使用費、費用

及收費 )(修訂 )規例》 (2020 年第 37 號
法律公告 )；及  

 
(v) 《 2020 年青馬管制區 (一般 )(修訂 )

規例》 (2020 年第 38 號法律公告 )。 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5 時 15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20 年 6 月 24 日  
 



附件  
 

與屯門—赤鱲角隧道及將軍澳—藍田隧道通車有關的  
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 

 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 期： 2020 年 5 月 25 日 (星期一 ) 
時  間：下午 4 時 30 分  
地 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 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000435 – 
001057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  

001058 – 
001605 

主席  
麥美娟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麥議員支持有關在屯門－赤鱲角隧道

("屯 赤 隧 道 ")通 車 後 豁 免 青 嶼 幹 線
收費的建議。她詢問不收取隧道費的

屯赤隧道通車及豁免青嶼幹線收費的

措施實施後對交通流量有何影響，以

及當局會如何處理所增加的交通流量

(如有的話 )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屯赤隧道將會

提供最直接的路線來往屯門及大嶼

山 /東 涌 。 鑒 於 從 屯 門 出 行 的 人 士

無需再使用汀九橋及青嶼幹線前往

大嶼山，新路線將會釋放該兩條道路

的部分交通容量，從而可改善青嶼

幹線的交通情況。  
 
麥議員詢問，豁免其他政府行車隧道

的收費是否政府的方向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徵收隧道費是

交通管理措施之一。只有在交通情況

容許下，例如某隧道的不收費安排

不會造成交通擠塞，才會考慮豁免

個別隧道的收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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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001606 – 
001720 

主席  
易志明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易議員對政府當局有關豁免收費的建
議沒有異議，但建議待現時以 "建造
─營運─移交 "專營模式營運的行車
隧道於專營權屆滿後交還政府時，
政府應考慮豁免該等隧道適用於公共
交通車輛的收費。  
 

 

001721 – 
002717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鑒 於 往 返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("機 場 ")的
航班數目及港珠澳大橋的使用量受
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大幅下跌，
主席認為考慮到目前交通流量低，此
時為豁免青嶼幹線的收費進行準備工
作 (例如拆卸收費亭 )，對交通的影響
將較為輕微。他要求政府當局考慮盡
快 (例如於 2020 年 6 月 )開展準備工
作，以免在疫情結束後因往返機場的
航班數目增加而對交通造成較大影
響。他進一步呼籲政府當局提前實施
其原本建議在屯赤隧道通車後才開始
豁免青嶼幹線收費的措施。就此，他
認為若在法例中訂明在屯赤隧道通車
後才實施豁免收費的措施，未免令人
失望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在實施豁免青嶼幹線
收費的措施前，須在適當時段進行
一連串準備工作 (例如拆卸收費亭及
更換相關的交通標誌 )，同時盡量減低
對交通的影響，以及對駕駛者構成的
道路安全風險。此外，政府當局須與
青 馬 管 制 區 營 辦 商 ("營 辦 商 ")討 論
重行調配現時涉及收費相關工作的
人員的事宜。政府當局又指出，跨境
穿梭巴士 (港澳線 )已於 2020 年 5 月初
恢復運作。隨着 2019 冠狀病毒病疫
情漸趨穩定，港珠澳大橋的使用量及
往 返 機 場 的 航 班 數 目 或 會 增 加 。
因此，政府當局認為最理想的安排是
待屯赤隧道投入運作以分流交通後，
才實施豁免青嶼幹線收費的措施。
儘管如此，政府當局會審慎探討是否
有空間提前實施豁免收費的措施，並
在過程中考慮準備工作的進度、營辦
商的人手安排、有關地區的車輛流量
及機場運作的變化等因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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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  政府當局並澄清，該 5 項附屬法例並
無訂明豁免收費的安排須於屯赤隧道
通車後生效。政府當局建議，與豁免
青嶼幹線的收費相關的法例修訂 (即第
36 號法律公告有關青嶼幹線的部分、
第 37 號法律公告及第 38 號法律公告 )
應 自運輸 及房屋 局局長 ("運房局 局
長 ")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  
 

 

002718 – 
00325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易志明議員  

鑒於由 "建造─營運─移交 "專營者
營運的大欖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收費

水平偏高，主席呼籲政府當局與專營

者聯絡，以提供收費優惠，把隧道費

定於原來水平的一半。他認為，政府

當局可補貼專營者因提供收費優惠而

少收的隧道費收入的部分差額。在當

前的經濟環境下，減收隧道費可紓緩

運輸業界的營運負擔及出行人士的經

濟壓力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探討此項建議時須

考慮很多細節。政府當局需要很長

時間與專營者商討此項建議。為了

給予運輸業界適時的財務支援，防疫

抗疫基金已預留撥款，為業界人士

提 供 各 類 補 貼 (包 括 燃 料 及 一 筆 過
補貼 )。  
 
易志明議員表示曾就調整隧道費一事

與專營者接觸，但徒勞無功。儘管

如此，他認為政府當局可以一試。  
 

 

003255 – 
00445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

問 6 

逐項審議條文  
 
委員詳細審議下列 5 項附屬法例的
條文：  
 
(a) 《 2020 年 行 車 隧 道 (政 府 )條 例

( 修 訂 附 表 1) 公 告 》 (2020 年

第 34 號法律公告 )；  
 
(b) 《 2020 年行車隧道 (政府 )(修訂 )
規 例 》 (2020 年 第 35 號 法 律

公告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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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  (c) 《 2020 年 道 路 交 通 (公 共 服 務
車 輛 )( 修 訂 ) 規 例 》 (2020 年
第 36 號法律公告 )；  

 
(d) 《 2020 年青馬管制區 (使用費、
費用及收費 )(修訂 )規例》 (2020 年
第 37 號法律公告 )；及  

 
(e) 《 2020 年青馬管制區 (一般 )(修訂 )
規 例 》 (2020 年 第 38 號 法 律
公告 )。  

 

 

004456 – 
00475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各項附屬法例的條文的生效公告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第 34 及 35 號法律
公告中分別有關屯赤隧道的條文，自
202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。該生效日期
已在該兩項附屬法例中訂明。至於該
5 項 附 屬 法 例 餘 下 的 條 文 的 生 效
日期，運房局局長會作出下列 3 項
公告，並將之刊登憲報：  
 
(a)  有關第 34 號法律公告餘下的條文

(即關乎將軍澳－藍田隧道 ("將藍
隧道 ")的條文 ))及第 35 號法律
公告關乎將藍隧道的餘下條文的
生效日期公告；  

 
(b)  有關豁免青嶼幹線的收費的條文

(即第 36 號法律公告一部分，以
及第 37 及 38 號法律公告 )的生效
日期公告；及  

 
(c)  有 關 豁 免 將 軍 澳 隧 道 的 收 費 的

條文 (即第 35 及 36 號法律公告
若干部分 )的生效日期公告。  

 

 

議程第 II 項其他事項  
 
004756 – 
004842 
 

主席  
 

結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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